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英語學系碩士論文計畫審查實施要點 

106 年 6 月 15 日 105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通過 

  107 年 6 月 8 日 106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通過 

108 年 4 月 25 日 107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通過 

109 年 1 月 9 日 108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四次系務會議通過 

109 年 12 月 17 日 109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四次系務會議通過 

114 年 6 月 20 日 113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四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 目標：檢核研究生碩士論文計畫之研究方法及可行性，及確保

學生學位論文主題與內容符合本系教育目標與專業領域以提升

論文研究之學術水準。 

二、 實施時間： 

（一） 論文計畫審查應於辦理日期至少四週前向系辦公室提出申

請，並於申請辦理日期實施完畢。 

（二） 研究生至少應於碩士學位論文考試前四個月完成論文計畫

審查。 

三、 申請資格：凡本系碩士班研究生修畢18學分課程（不含獨立研

究及提出當學期正在修讀的課程），經指導教授同意後始得提

出論文計畫審查。 

四、 申請程序： 

（一） 申請碩士論文審查前，須完成論文之緒論、文獻探討、研

究方法及設計（需確定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及分析方

法）、主要參考文獻等部份，始可申請碩士論文計畫審

查。 

（二） 論文計畫必須使用本校「論文原創性比對系統」進行比

對，通過本系「刪除參考文獻之後相似度不得超過20%」

之規定，並檢附檢測結果於計畫書中。 

（三） 申請時，需填具申請表、檢附修業成績單、指導教授同意

書、研究生學位論文學術倫理守則及「臺灣學術倫理教育



資源中心修課證明」，經指導教授評定核可後送系辦公

室。 

五、 實施方式： 

（一） 每次碩士論文計畫審查以二小時為原則。 

（二） 論文計畫與所有申請資料須於發表前四週送系辦公室。 

（三） 論文計畫審查委員共三至五人，由指導教授推薦，但指導

教授有二人以上時應置委員四至五人，校外委員不得少於

委員人數之三分之一，本校專任教師為校內委員，指導教

授為當然審查委員。 

（四） 論文計畫審查應有全體審查委員出席始得舉行，如有審查

委員因故不能出席，應另擇期辦理。 

（五） 論文計畫審查由全體委員推選校外委員一人為召集人主持

之，指導教授不得為召集人。 

（六） 論文計畫審查須公開進行。 

（七） 論文計畫審查之記錄須於審查完成後一週內送至系辦公室

備查。 

（八） 論文計畫審查之各項準備工作，包括場地申請、餐點、審

查委員交通安排等，由申請審查者負責。 

（九） 論文計畫審查時，申請審查者須事先準備好所需資料，包

括論文計畫相關資料、「國立臺中教育大學英語學系碩士

班論文研究計畫審查意見表」等。 

（十） 論文計畫審查完畢後，由全體審查委員填寫論文研究計畫

審查意見表，通過後始可執行碩士論文研究；若不通過則

須重新提出論文研究計畫並辦理論文研究計畫發表會，每

一研究生每學年至多提兩次。 

（十一） 研究生之論文計畫經審查通過後，如因故變更研究題

目，應重新辦理論文計畫審查。 

六、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